附件1
青岛市2017年度科普项目实施方案

一、项目背景
青岛市科协实施的数字科普工程采用公众休闲式的科普传播形式，已在全市城镇和乡村社区开放式服务场所、公众文化活动场所，交通医疗、购物旅游等人群集聚场所安装数字播放终端632台，2017年拟在全市205个贫困村各建设一台数字科普播放终端，配备一套科普扶贫总控播放系统，预计年受益群众40万人次，提升了基层公共科普服务能力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信息时代群众对科普服务的需求。2017年市科协与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，以实现全市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为目标，以“科普中国”、“科普青岛”品牌在青岛落地生根为目的，利用青岛有线遍布全市及乡镇的网络和高覆盖率等优势，面向各类人群提供精准的科普宣传，将青岛有线双向平台与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的科学传播、科普活动等融为一体，成功地将科普宣传搬上电视屏幕，将科普宣传送到千家万户。此次征集活动主要为青岛科普数字科普通节目和 青岛有线电视“科普青岛”栏目提供片源，同时达到进一步开发科普创作智慧、激发科普创作热情的效果。
二、申报时间
征集活动自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31日止。
三 、申报内容 
科普视频应利用多媒体形式以浅显的、让公众易于理解、接受和参与的方式介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，达到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、倡导科学方法、传播科学思想、弘扬科学精神的目的，据此征集适用于电视媒体、互联网、手机等传播的科普节目、纪录片、微电影、公益广告等视频或动画原创作品。
优先征集在保证影片基本科普性、主体性、艺术性的同时，融入无人机航拍、慢动作录制、延时视觉表现等创新表现、拍摄手法的影片，或在画面美感上达到一定高度的影片。 
四、申报要求
 （一）总要求
1．作品应主题鲜明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艺术性和通俗性。
（1）主题鲜明：作品优先围绕“扶贫脱贫”主题展开创作，具有青岛地域特色，符合青岛扶贫攻坚工作现状。其他作品应选取社会公众广泛关注、亟待解决的社会热点焦点的主题，体现科普的时效性和公众性。
（2）思想性：主题思想和内容健康向上，反映时代主旋律，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。 
（3）科学性：符合普及科学技术知识、倡导科学方法、传播科学思想、弘杨科学精神的要求，有助于启迪智慧，激励人们爱科学、用科学，有助于贫困人口科学素质提高，有助于贫困村脱贫致富。 
（4）艺术性：整体构思新颖，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具有独创性，语言生动流畅、富有特色、具有感染力；将科技、生产、生活有机结合，有较高的科技和人文品位。
（5）通俗性：反映的科学技术知识应通俗易懂。密切结合我市贫困地区群众生产、生活的实际，将复杂的农业生产技术，浅显直观的表现出来。
2．影片要求画面清晰度1080P以上（含）。台词及配音用普通话、方言均可，设置中文字幕（鼓励中英文字幕并置）。片头字幕须有作品名称，片尾需有制作及演职人员表。
3．作品格式为 MP4（编码H264），非以上格式请自行转换。
4．应征作品的内容应均属原创,未以任何形式发表,也不属于公开作品。除应征作者以外,应没有任何他方对应征作品及资料的创作、设计有实质性的贡献。
5．2016年（含）以前已申报过的科普项目，无论获奖与否，均不得再重复申报。
（二）视频作品要求
科普节目、纪录片、微电影作品时长在3至25分钟。每个公益广告形式的申报项目，可通过15秒、30秒或60秒时长版本，进行多个不同内容影片的叠加，标准为每个公益广告形式申报项目的总时长不得低于2分钟。（公益广告形式申报项目在填写表格时，请将申报的所有影片名称、作品内容概要填写完整）。
（三）动画作品要求
时长3至5分钟，采用二维、三维均可。文件大小在500M以内。
五、 提交要求
（一）有效的申报作品应包含:作品电子版+《科普项目申报表》纸质版+《申报承诺书》纸质签署版。
（二）《申报承诺书》由应征者亲笔签署,应征者为机构的,须由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机构公章。集体创作者,所有创作者必须共同签署。
（三）签署后的《申报承诺书》与《科普项目申报表》、申报作品电子版一并邮寄至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。
（四）所有申报材料应规范有序，参评作品应与《科普项目申报表》和《申报承诺书》一一对应，材料报送杂乱无章者取消参评资格。
六、评选方式
经过初步筛选后，由专业人士（视频制作领域专家、扶贫专家、科研工作者、媒体专家等）成立评委会，集中对各科普项目评分，选出获奖作品。
七、奖项设置 
视征集情况、作品质量和专家审核结果，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。最高奖金5万元。奖金均为税前奖金,获奖者应按国家法律规定自行纳税。
八、注意事项
（一）申报作品不得含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及其他任何法律法规的内容,不得含有任何涉嫌民族歧视、宗教歧视以及其它有悖于社会道德风尚和良好风俗的内容。
（二）申报作品或用于创作、设计的素材均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,包括著作权、商标权、专利权或其他专有权利,由此引发的任何纠纷及法律责任由应征者承担全部责任。一经发现,立即取消其参评资格,并追回已颁的奖励。
（三）所有申报作品的版权均属作者，青岛市科协可在公益性宣传中无偿使用。
（四）获奖作品如需进一步修改,作者本人应无条件帮助改进原创作品直至可供使用。
（五）应征作品及资料恕不退还。
（六）对本规则产生任何疑议,市科协科普部保留最终解释权。与本届征集有关的任何未尽事宜,均由市科协科普部进行解释。（特别说明: 提报作品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7月31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）
作品邮寄地址: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19号613室
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（收）
邮编:266071
联系人：青岛市科协科普部  王雪健
联系电话:0532-85916833
传真:0532-85916833
邮箱:qd85916833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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